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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事調解委員會簡介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以下稱“中企協”）根據組織大綱所確立的“鼓勵及協助會員用和解方式處理商業上的爭議”的宗旨，響應香港特區政府關於商業糾紛“調解為先”的呼籲，設立商事調解委員會（以下稱“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會遵循自願、獨立、客觀、公平、公正、保密原則，通過調解和谐、快捷、有效、低成本地解決香港中資企業遇到的商事糾紛，促進經濟貿易健康發展。

為使和解協議得到有效履行，當事人可以選擇調解與仲裁相結合的模式，即選擇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華南分會根據調解協議進行和解裁決，使當事人經過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具有終局性和可執行力。
調解委員會依託香港法制環境優勢和專業人才優勢，聘請香港中資企業資深法務人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資深仲裁員、香港資深獨立專業人士擔任調解員，并設立顧問委員會，邀請工商、法律界知名人士擔任顧問，爲調解委員會業務發展提供指導意見。

2、為什麽選擇商事調解委員會調解解決商事糾紛？
調解委員會的調解機制，以當事人自願爲基本前提，盡可能減少對抗，以和諧的方式、共贏的結果解決爭議。

當事人之間往往都有商業合作的基礎，分歧也並非完全不可調和，但是如果爭議久拖不決，矛盾加深，或者直接訴諸訴訟或仲裁，形成對抗，都可能從根本上損害當事人之間的合作關係甚至出現受制於人的局面。如將分歧及時交由權威機構和調解員居中調解，往往能有效地促成當事人友好溝通與協商，化干戈爲玉帛。

調解委員會，遵循自願、獨立、客觀、公平、公正、保密原則，通過調解或調解與仲裁相結合的機制，爲當事人解決糾紛搭建起友好溝通、合理妥協的新橋梁。調解員可以單獨或同時會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進行調解，可以要求當事人提出書面或口頭的建議或方案，根據已掌握的情況和法律依據，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則，向當事人提出解決爭議的建議。

對於合同糾紛，通過調解，各方當事人消除誤解，自願妥協，達成和解，化解矛盾，避免兩敗俱傷，有助於當事人繼續履行合同。對於侵權糾紛，通過調解，定紛止爭，減少損失，當事人之間甚至可能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3、調解與仲裁相結合的優勢是什么？
調解與仲裁相結合是中企協商事調解的一大特色。一般情況下，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需由當事人自愿履行，不具有強制執行力。為保證調解的實際效果，中企協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華南分會協商建立調解協議與和解仲裁相結合的調解模式，即當事人可在達成和解的同時，自愿選擇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華南分會根據調解達成的協議作出和解裁決，賦予和解協議在包括中國在內的144個《紐約公約》成員國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調解與仲裁相結合達成裁決協議的，費用低于直接進行仲裁的費用。

4、通過調解解決糾紛是否快捷？

快速解決糾紛是中企協商事調解委員會調解機制另一大特色。中企協商事調解委員會的調解程序靈活簡便，當事人可以約定調解期限；如當事人無特別約定，調解一般應在30個工作日內完成。如果當事人需要請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華南分會賦予調解結果以強制執行力，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華南分會根據和解協議書的內容，通常一個星期內就可以作出和解裁決。

5、調解過程和結果能夠保密嗎？

保密是中企協商事調解委員會調解的一項重要原則。除非各方當事人另有約定，商事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不公開進行。調解員、各方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商事調解委員會工作人員以及其他參與調解過程的人員對於調解事項均負有保密義務。這可以使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內情和商業秘密得到充分保護，有效地維護當事人的商業利益和聲譽。

6、通過中企協商事調解委員會解決糾紛，費用如何？

調解委員會致力於協助當事人低成本解決商事糾紛，主要在四個環節幫助當事人節省費用：其一，預繳的調解收費標準低於同一糾紛訴訟或仲裁的收費標準；其二，如不能達成調解協議的，只收取日常管理費及調解員報酬等實際開支費用，預繳的調解費餘額返還當事人；其三，如達成調解協議的，和解協議由當事人自願履行，既可節省仲裁或訴訟費用，亦可節省申請執行的費用；其四，當事人若請求依照和解協議的內容作出仲裁裁決，其調解和仲裁的總費用也低于直接進行仲裁裁決的費用。 

7、什麽類型的爭議可提交調解？

香港中資企業遇到的包括但不限於貿易﹑投資﹑銀行﹑證券﹑保險﹑物流﹑運輸﹑房地産﹑建築工程﹑高新科技﹑知識産權等商事領域的爭議案件，均可提交至調解委員會調解。

8、申請調解需要事先達成協議嗎？

當事人之間無論是否事先存在調解協議，均可向中企協商事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9、如何辦理調解申請手續？
申請調解手續簡便。一是提交調解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如果是一方當事人提出申請，調解委員會將徵詢其他當事人的調解意願。二是預繳調解費用。各方當事人均同意調解時，按照調解委員會的繳費通知預繳調解費用。自這些手續完備之日起，調解程序正式啓動。

有關調解的格式文件，請致電調解委員會秘書處或從有關網站下載索取。

10、如何確定調解員？
中企協商事調解委員會高度重視調解員的公信力、公益心、專業素質、調解能力和職業操守，聘請香港中資企業資深法務人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資深仲裁員、香港資深獨立專業人士擔任調解員，并持續地實施調解員培訓計劃，確保良好的專業水平，提供優質的調解服務。

《調解員名冊》載明調解員的專長，當事人可以從其中共同選定一名其認爲有利於解決糾紛的調解員。根據調解規則，當事人也可以在名冊之外共同選定調解員，但應徵得調解委員會的確認。調解員可以是一名，也可以是兩名，甚至三名，由當事人共同約定。當事人逾期未能共同選定的，可由調解委員會指定。

11、當事人可以委託律師參加調解嗎？

如果有當事人的授權，律師可以作爲當事人的委託代理人參加調解，達成和解協議。案情複雜的糾紛，有代理律師的參與，可能有利於當事人達成和解。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簡介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是根據香港公司條例，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獲公司註冊署批准設立的保證有限公司，並同時獲註冊署許可豁免“有限公司”字樣。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是以中國內地資本在港註冊的獨資企業以及內地資本與香港當地資本或海外資本參股經營的企業為主組成的非牟利性社團組織。 

    本會目前擁有近1000家會員公司，其中包括眾多大型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各省市企業以及民營企業，會員企業經營業務涉及金融、保險、投資、運輸、倉儲、進出口貿易、旅遊、建築、房地產、製造業、廣告、印刷、出版、諮詢、酒店、飲食服務等行業。 

    目前，本會下設運輸、建築、酒店、金融、保險、電子、醫藥、廣告出版諮詢、旅遊、證券、人力資源、航空業、鋼鐵等行業委員會，財會、法律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會、文體委員會、婦女委員會以及廣東企業分會、北京企業分會、河北企業分會、駐港公司聯誼會等。 

秉承“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的使命，本會和廣大會員企業一道，不遺餘力地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為促進香港與內地的經濟發展與交流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聯絡方式：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商事調解委員會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中心2104-6室   

Room 2104-6, Harbour Centre, 25 Harbou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Tel : 2827 2831  Fax : 2827 2606
Webs：http://www.hkcea.com

E-mail：info@hkcea.com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商事調解委員會秘書處

地址：香港金鐘道 9 5 號統一中心32樓B室

Room B, 32/F., United Centre, 95 Queensway, Hong Kong
Tel: 2827 9700   Fax: 2827 1079  
E-mail: chinalaw@net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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